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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

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
 

沪科合〔2025〕28 号 

 
 

关于开展生物医药人体临床 

试验责任保险、产品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生

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沪府办规〔2024〕9

号）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上海市加快打造全球生物医药研

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沪府办规〔2022〕13

号）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《上海市推进养老科技创新发展行

动方案（2024-2027 年）》（沪府办发〔2024〕8 号）的要求，加

快打造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，推进本市养老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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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发展，培育发展新动能，针对生物医药产品、养老科技产品

投保人体临床试验责任保险、产品责任保险建立保费补贴机制，

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支持对象 

在本市的生物医药人体临床试验申办者（个人除外）、医疗

卫生机构及从事药品、医疗器械和养老科技产品研发、生产和销

售的企业和机构，以及提供合同研发和生产服务的企业。 

二、支持条件 

（一）补贴范围 

1.关于人体临床试验责任保险 

药品为按现行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注册分类的化学药品第

1-3 类；中药注册分类第 1-4 类；生物制品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

品、预防用生物制品、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。医疗器

械为按现行《医疗器械分类规则》分类的第二类、第三类。医疗

技术为现行《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中明确的医学专业手

段和措施。养老科技产品为按现行《上海市推进养老科技创新发

展行动方案（2024-2027 年）》重点推进开发的产品第 1-6 类。 

2.关于产品责任保险 

（1）在中国境内销售时间不超过 5 年的药品、医疗器械和

养老科技产品； 

（2）药品为按现行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注册分类的持有

人生产或委托生产的化学药品第 1-3 类；中药注册分类第 1-3 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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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制品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、预防用生物制品第 1-2 类、

按生物制品管理的创新型体外诊断试剂。医疗器械为按现行《医

疗器械分类规则》分类的第三类。养老科技产品为《上海市推进

养老科技创新发展行动方案（2024-2027 年）》重点推进开发的

产品第 1-6 类。 

（二）补贴要求 

1.企业或机构投保生物医药人体临床试验责任保险、产品责

任保险，保单或批单的签单日期应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

12 月 31 日期间。 

2.企业或机构应信用状况良好，未被相关部门列为严重失信

主体名单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市级财政资金安排对符合条件的主体保费给予 50%的财政补

贴，单个保单的补贴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基于保险机构提供的投保材料，市科委以免申即享方式对符

合补贴范围的投保企业或机构直接予以补贴。 

市科委常年受理保费补贴审核，并向社会分批公示拟补贴结

果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企业或机构须于投保后提前在全国信用信息公共服务

平台(credit-gov.com)信用自查，若有失信记录请提前做好信用修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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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免申即享的企业或机构于市科委公示结束后，须于收

到通知的五个工作日内，在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

（shtic.com/kjjr/）或者一网通办登录企业或机构账户，完成补贴

信息确认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 

（三）企业或机构获保费补贴后申请退保，应退还对应补贴款。 

（四）保险机构应持续跟进企业或机构投保后开展人体临床

试验和药械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的进展，对符合保费补贴要求的企

业或机构信息应及时反馈，确认保费补贴名单按要求应报尽报，

未反馈的企业或机构名单视为保险机构判断不符合保费补贴范

围要求。 

（五）保险机构应认真核实和完善企业或机构情况，确保企

业或机构信息真实准确，符合补贴要求。如报送数据存在造假或

者数据错误等情况，将视情况予以处理。 

五、政策实施期限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《关于开展生物医药人体临床试验责任保险、生物医药产品责任

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科合〔2024〕4 号）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

自动失效。 

六、咨询方式 

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

联系人：杜  璇  50800300-320 

姚凌芸  50800300-3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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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

联系人：何敏霞  53080900-340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   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

 

 

 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

2025 年 9 月 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8 日印发 


